
南通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通 03 环罚字 (2022 J 294号

当事人名称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孙习祥

3206231 9661206XXXX

住 址： 江苏省如东县双甸镇宗奎村三十四组3号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和陈述申辩（听证）及

采纳情况

接群众信访举报，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

20日、10月20日调查， 发现你实施了以下 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在如东县双甸镇宗奎组34组3号自家住宅北侧建有一排东西向的

羊舍， 从事山羊养殖场项目。 2022年9月20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

查发现你山羊养殖场羊舍北侧有一长约10米、宽约5米、深约 0.4米的

土塘，土塘内存满了羊粪便，该土塘无防雨防渗措施。 经调查，你近两

年内环境违法行为次数含本次为1次，近一年内未受到过环境信访举报，

你建设的山羊养殖项目地点在生态红线区域外，你的本次违法行为影响

程度较小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个月。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：

证据一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20日、10月

20日在你山羊养殖场现场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各1份。

证据二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20日、10月

20日在你山羊养殖场现场拍摄的取证照片数张。

证据三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20日对你制

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。

证据四：你的身份证照片打印件1份。

证据五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2份。

证据六：环境信访举报单1份。










